
关于对青浦区政协第六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第007号政协提案的答复

办理结果：解决或采纳
陈芳委员：

您在区政协第六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提出的第007号政协提案《关于“共享单车”治理的提案》收悉。现将办理意见答复如下：

一、2023年，我区制定了《青浦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明确了城管等相关主体的职责，推进实施跨部门、跨层级的综合监管模式。

我委负责牵头推进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投放期间综合治理工作；区城管执法局负责指导、督促各级城管执法部门及时通知运营企业限时清理违规停放车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违规停放的车辆未及时清理的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各镇街组织开展好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规范停放工作，解决非机动车停放问题的同时满足共享单车的运营需求，进行标识标线划设，定期维护相应标志标线。

二、加强共享单车企业管理。我委针对乱投放、清淤不及时等问题，已多次召集召开共享单车治理专题会议，明确企业主体责任，建立相关工作群，及时回应属地诉求，明确退出机制等，要求单车企业履行相关合同约定。

三、加强执法。按文件约定，区城管局聚焦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常态化开展执法整治，依法查处运营企业违规投放、未及时清运乱停放车辆等违法行为。2025年以来，已累计约谈哈啰、美团、青桔等运营企业6家次，要求运营企业按照工作要求加强企业加大单车管理力度，及时整理摆放和清运辖区内的共享单车，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清运。后续，区城管局将持续强化执法监管工作、配合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健全联合管控机制、配合做好社会共治相关工作。
四、推进共享单车精准投放试点工作。以徐泾镇为试点区域，控制投放数量，在国家会展中心、蟠龙天地附近、轨交17号线徐盈路、徐泾北城站以及投诉较多的小区设置电子围栏，使用技术手段规范锁车行为；明确企业职责，签订徐泾镇共享单车清运协议；由徐泾镇落实网格员巡查并反馈信息，统计路面单车数量，强化日常监管，属地和企业定期汇总运营情况、上报评分，我委做好监管通报，并将结果与投放数量挂钩。

我委将在徐泾镇“多格合一”试点管理的基础上，全面推进我区共享单车规范有序运营，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需求的同时确保市容环境整洁。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主办单位：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主要领导签发：               
                                    2026年5月22日
	办理单位地址：青浦区城中北路155号
	邮政编码：201799

	办理单位分管领导：耿伟荣

	责任人：徐剑鸿
	联系电话：59725475


